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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通知

    财关税[2016]40号

天津市、上海市、福建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广东省、重庆市、四川省、陕西省财政厅（局）、

国家税务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天津海关、上海海关、福州海关、厦门海关、郑州海关、武汉

海关、广州海关、深圳海关、拱北海关、汕头海关、黄埔海关、湛江海关、江门海关、重庆海

关、成都海关、西安海关：

   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﹝2016﹞27号）中“在自贸试验

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积极推进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先行先试，及时总结评估，在公平税负原则

下适时研究扩大试点”的要求，现就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    一、将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扩大到天津、上海、福建、广东四个自贸试验区所在省

（市）的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（保税区、保税物流园区除外），以及河南新郑综合保税区、湖

北武汉出口加工区、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、四川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和陕西西安出口加工区5个

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。

    二、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是指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生产、加工并经“二线”内销的

货物，根据企业申请，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，进口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

照章征收。企业选择按进口料件征收关税时，应一并补征关税税款缓税利息。

    三、本通知自2016年9月1日起执行。

    特此通知。

    财政部   海关总署   国家税务总局

    2016年8月1日       

 

【大 中 小】 【打印此页】 【关闭窗口】

http://gss.mof.gov.cn/was5/web/advsearch/advsearch.html
http://www.mof.gov.cn/
http://gss.mof.gov.cn/
http://gs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
http://gs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


8/12/2016 关于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通知

http://gs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608/t20160805_2376667.html 2/2

版权所有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3号

网站管理：财政部办公厅 电子邮箱：webmaster@mof.gov.cn

技术支持：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 电话：010-68551114

京ICP备05002860号  


